
辦理單位 
國立體育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學程 

經費支用作業流程 
104年11月3日104學年度第三次財務運作小組會議通過 

辦理及注意事項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接下頁 

1. 每學年開始前兩個月 

編經費預算表 (約每年 5/1 日) 

表 

1 填列經費預算表 

配合前一學期校務基金開會

時間提預算 

 

2.教務處查核預算編列是否符合 

經費收支編列原則(0.5週內) 

5.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 (約 6月中旬) 

是 

否 

 

是否符合 

是 

否 

 

6-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

簽送會議紀錄。 

6-2教務處將核定預算表

正本存教務處、影送主計

室(會計系統建立支用計

畫代碼)、學院、校務基

金管理委員會行政單位

控管。 

學院學位學程 

 

校務基金管理委

員會會議 

校務基金管理

委員會行政單

位 

人事室 

主計室 

校務基金管

理委員會等

行政單位 

教務處 

是否符合 

是 

否 

 

6.校長核定會議紀錄及預算表送相關單位 

是否符合 

3.會簽 人事室、主計室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(1.5週內) 

 

各學院簽文動支經費送校長核定 

 

 

4. 校長簽核 

 

各學院簽文動支經費送校長核定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9.因實收學生人數及收入經費較原編

預算減少時，要修正預算表重送審議。 

(約 7 月中旬) 

10.教務處查核預算編列是否符合 

經費收支編列原則(0.5週內) 

7.學院學位學程依所編預算、政府採購

法及本校各經費動支相關規定及流程辦

理支用簽核 

8.經費動支類別簽會各相關單位並 

奉校長核定後執行。 

承上頁 

接下頁 

7 依本校經費收支作業手

冊各項經費作業程序會相

關單位 

學院學位學程 

 

教務處 

學院學位學程 

 

是否符合 

是 

否 

是 

否 

校務基金管理委員

會會議 

 

人事室 

主計室 

校務基金

管理委員

會等行政

單位 

9-1 

每學年第一學期(6/30後

兩週內) 

每學年第二學期確認休退

學人數及選課後 

下列情形須變更原編收支

預算表會簽相關單位並經

校長核定後，再送校務基

金管理委員會(援權財務

小組)審議通過後執行。 

(1) 實收學生人數及收

入經費較原編預算

減少時 (含人事

費、業務費、雜支、

行政管理費)不符支

應者(應調整減列支

出 ) 

(2) 學雜費實際收入較

原送校務基金管理

委員會通過之預算

數高，原編支出擬增

加者。 

是否符合 

11.會簽人事室、主計室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(1.5週內) 

 

各學院簽文動支經費送校長核定 

 

 

12. 校長簽核 

 

各學院簽文動支經費送校長核定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學程預算執行期間，若遇實際收入數較預算數短缺者，應檢討支出，不

得發生虧絀。 

是 

是否同意 
否 

15.各學院學位學程依所編預算、政府採

購法及本校各經費動支相關規定及流程

辦理支用簽核 

16.依經費動支類別簽會各相關單位並 

奉校長核定後執行。 

17.各院學年結束 1個半月始 

編製收支結算表辦理結案。 

編製收支結算表結案。 

16.依本校經費收支作業

手冊各項經費作業程序會

相關單位 

17-1填列與外國大學合作

辦理學位學程收支結算表 

17-2結餘款由執行單位洽

主計室核帳後，將餘款編

入下年度預算，結算如有

虧損須向校務基金管理委

員會提交檢討報告。 

14. 校長核定會議紀錄及預算表送相關

單位 

承上頁 

學院學位學程 

 

校務基金管理

委員會之行政

業務單位 

學院學位學程 

 

學院學位學程 

 

13.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(約 9月初) 

 

各學院簽文動支經費送校長核定 

 

 

14-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

會簽送會議紀錄。 

14-2教務處將核定預算

表正本存教務處、影送主

計室(會計系統建立支用

計畫代碼)、學院、校務

基金管理委員會行政單

位控管。 


